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商务经济高质量
发展的若干措施

第一章   总则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，加快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，进一步激发商业消费活力，支持商业企业提质升级，完善便民服务体系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第二章   支持内容及标准
第一条 支持打造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。支持商业综合体、购物中心、商业街区等运营主体拓展服务消费功能，培育“IP+”文商旅体展融合消费新场景，鼓励举办创新演艺、展览、文化、动漫等多元体验活动及首发首秀活动，单个项目最高支持50万元，单个运营主体年度最高支持300万元；支持商业综合体、购物中心、商业街区等开展整体改造升级，对空间改造、外立面及照明提升、公共区域优化、停车场升级等硬件改造，带动客流增长的，单个项目最高支持300万元；支持文化场所、体育场馆、公园景区、滨水空间进一步完善商业配套和服务，单个项目最高支持300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条 支持推动首店经济集聚。支持商业综合体、购物中心、特色商业街区、餐饮品牌等运营主体优化消费供给、提升亚洲、中国（内地）、北京、通州首店聚集度，对服务国内外品牌4类首店，按照亚洲首店最高100万元；中国（内地）首店最高50万元；北京首店、旗舰店、创新概念店最高30万元；通州首店最高20万元进行支持，单个运营主体每年最高支持500万元。
第三条 支持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。支持商业综合体、购物中心、特色商业街区等运营主体推进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，提升入境消费便利化水平。对建设双语标识系统、外币兑换服务点、外币便捷支付等国际化消费环境项目，单个项目最高支持50万元；鼓励开设离境退税商店，每设置1家离境退税商店，最高支持1万元；每设置1家“即买即退”离境退税商店，最高支持5万元；每设置1家离境退税“集中退付点”，最高支持10万元。单个运营主体每年最高支持30万元。
第四条 支持提升夜间经济活力。支持打造促进城市夜间经济发展的街区。对于长度不小于100米，餐饮企业数量不少于20家，营业时间持续至24时及以后的门店不低于30%的夜间特色餐饮街区，给予街区建设主体最高支持200万元。
第五条 支持商务企业提质升级。支持批发零售业、商务服务业高端化、智能化，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、工艺升级、数字赋能、标准化建设等产业项目，单个项目最高支持300万元；支持企业开拓产业场景，拓展上下游链条，提供新商业场景，对开拓成效具有示范意义的，单个项目最高支持300万元。
第六条 支持完善物流体系建设。支持有助于完善流通网络、具有产业带动效应或民生保供能力的重大物流项目建设，支持物流企业智慧化、绿色化改造，支持冷链物流装备和技术升级，仓储面积需不小于3万平方米；支持统仓统配新模式应用，仓储面积需不小于2000平方米，合作企业不少于3家。单个企业最高支持300万元。
第七条 支持打造新能源汽车交付场景。支持汽车企业新拓展交付场景或新增交付功能，单个企业最高支持100万元。
第八条 支持企业跨境发展。支持企业赴境外参加专业展会并设置展位，单个参展项目最高支持20万元，单个企业年度最高支持60万元。支持企业在境外举办品牌推介、产品发布等活动，单个项目最高支持10万元，年度累计最高支持50万元。支持进出口企业通过在境外设立营销网络、设置线下体验店等方式开拓国际市场，最高支持200万元。
第九条 支持会展企业拓展业务。对主办或承办展会达到5场的会展企业，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；每增加1场，最高增加支持50万元，单个企业年度最高支持200万元。
第十条 支持企业举办论坛和展览。鼓励企业举办品牌论坛、展览等活动，对营造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良好氛围的，单个企业最高支持100万元。
第十一条 支持发展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。对新建或改造的一站式商业便民服务综合体，根据其整体面积、必备及选择性便民服务业态丰富程度分档给予支持，单个项目最高支持200万元。
第十二条 支持便民服务网点建设。鼓励发展社区超市（便利店）、早餐（餐饮）、家政服务、洗衣洗染、美容美发、末端配送等社区商业必备业态，对补足业态的连锁运营品牌企业，单个网点最高支持20万元。
第十三条 支持集中供餐服务。鼓励团餐企业或主食加工中心开展面向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医疗康养、学校院所等机构和社区食堂等场景进行集中供餐，开展数智化设备升级的项目，单个项目最高支持200万元。
第三章   附则
本措施由北京市通州区商务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》（通商发〔2025〕1号）同时废止。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细则多项条款或通州区其他扶持政策的，按照“从优不重复”原则给予支持。执行期间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或遇政策调整的，从其规定。
